中华门窗网媒体合作协议

甲方：中华门窗网chinamenwang.com

乙方：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真诚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就20   年   月   日到   日        展会地址         举办的     展会名称         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免费为乙方在展会频道上刊登合作展会相关的Logo广告，大小为220*75象素，链接指向展会相关内容，上放时间为协议签定日到展会结束，并配合乙方做合作展会相关的文字宣传工作。

2、甲方有义务保护乙方的品牌和形象，不得利用乙方的品牌和形象从事与本协议无关或有损乙方声誉的业务，并不得单方面发布未经甲方授权的宣传广告资料。
3、甲方在接到客户对乙方展览会咨询信息后，应耐心解答，并及时将其反馈给乙方。
第二条：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乙方免费给甲方提供展览会会刊内页彩色广告1P，彩页尺寸为                 ，用于甲方宣传，资料由甲方提供。并在展会结束后免费邮寄展会会刊一本予甲方。

2、乙方在对外宣传资料上中将甲方列为展会支持媒体，及享有其它行业合作媒体同等的宣传。

3、乙方有义务保护甲方的品牌和形象，不得利用甲方的品牌和形象从事与本协议无关或有损甲方声誉的业务，并不得单方面发布未经甲方授权的宣传广告资料。

第三条：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最后一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本次合作展会结束止。

第四条：不可抗力
对于因不可抗力（如地震、战争、政策等）引起的失误或延误，双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违约责任
违约方应向非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六条：争议解决
1、关于本协议的解释，履行中发生的争议等与本协议有关事宜，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以及国家有 关的法令法规。
2、本协议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时，提交甲方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具体仲裁事项由双方另行商定。
3、甲乙双方合作，为资源共享，互换合作，不产生费用。
第七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生效（传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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